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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社會公然說謊之方式欲加隱瞞，其動機令人不解，其執行公務之態度殊屬可議。法

務部除應查明究責，並督促善盡教化之能事，檢討為何經近四年後，曾經身為一國之尊的

前總統有長期十三種病加上重鬱癥無法改善，天天以藥為食，且有突然血壓飆高 178-128 之

狀況，逼使他深懼一睡不醒而不得不撰寫遺書。特向行政院提緊急質詢。 

（三七七）本院陳委員學聖，建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重

新檢討現行榮民就養給付資格驗證標準，期以照顧年邁榮民

生活所需經濟問題。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第 6 條規定：「退除役官兵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安置

就養：……五、申請人全家人口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超過當年就養給付額度（

目前為 17 萬 6,460 元）。……」以歸戶總所得人均金額計算，超過年就養給付額度（17 萬

6,460 元）或榮民與配偶所有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現值合計超過 650 萬元即停發榮民就養給

付，顯不合理，且不符合實際基本生活所需，亦未考量城鄉差距。 

二、「國軍退除役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自 57.11.01 發布施行迄 98.12.08 計修正 15 次，顯見

榮民就養業務繁複且重要，必須因應時代變遷而有調整之必要性。 

三、列舉桃園地區案例二： 

甲榮民：自尊心強，不願為子女增添負擔，身無恆產，不得已寄居兒子所購住宅，卻

因房屋價值及其子媳所得超過標準，被停止就養給付，據了解，其子媳所得扣除生活、子

女教育、房貸、養老，退休準備等支出後，所剩無幾。 

乙榮民：因自有居住數十年之土地及房屋現值及家戶人均所得超過標準，被停止就養

給付，年逾 90，老淚涕淋陳情：房子不能吃，有房不是錯，是自己年輕時努力攢賺所購買

的，是全家幾十年安身立命，避風避雨，養兒育女的地方，已經 90 多歲了，就養給付還能

領幾年？ 

綜上二例，老榮民一生戎馬，為國犧牲奉獻，榮民就養給付是其保有最後卑微自尊的

唯一憑藉，切莫驟然停止發給。 

四、建請先行調查彙整類似原因而遭停發就養給付榮民人數及所需預算，預擬修正國軍退除役

官兵就養安置辦法期程，以期確實落實國家照顧榮民之政策並解決榮民實際生活問題。 

五、以上質詢 敬請答覆。 

（三七八）本院顏委員清標，針對兩岸協議建立兩岸聯繫平台與相關協

處機制，以有效執行協議，強化對雙方投資人的服務。當中

最受矚目的台商人身安全問題，尤其以應在 24 小時內通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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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項目，需要請相關單位協助落實，並透過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協議建立的通報機制進行通報，以保障台商人身權益，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兩岸投保協議文本內容包括：定義、適用範圍和例外、投資待遇、透明度、逐步減少投資

限制、投資便利化、徵收、損失補償、代位、移轉、拒絕授予利益、雙方的爭端解決、投

資人與投資所在地一方的爭端解決、投資商務糾紛、聯繫機制等重要條款。代位是指定的

機構可依據跟投資人所訂定的擔保、保證或保險契約，在給付投資人金額後，代替投資人

取得在投資地的權利與義務。 

二、備受關注的台商人身安全問題，尤其對於「台商及所屬員工、眷屬，其人身自由受限制的

強制措施，應在 24 小時內通知家屬，家屬不在大陸的，會通知台商所屬企業，並透過兩岸

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建立的通報機制進行通報。這些項目需要請相關單位爭取後協助落實執

行，以保障台商人身權益。 

（三七九）本院顏委員清標，針對根據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網路計量

研究中心近期公布世界大學機構典藏類系統排名前百大，台

灣共五所學校上榜，包括台大、清大、中大、政大和成大，

以台大的第十一名最佳，國外這種以另外一個角度來為各大

學作評比，避免只集中生產論文，可供國內學術評比參考，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網路計量研究中心的「世界大學機構典藏類系統排名」每六個月公

布一次，評鑑指標包含規模（網站頁數）、能見度（被外部連結次數）、學術檔案數、學

術搜尋（學術文獻數）四類。 

二、根據七月公布的最新排名，台灣共有五所學校擠進前百大，包括台灣大學（十一名）、清

華大學（五十七名）、中央大學（七十五名）、政治大學（七十七名）和成功大學（七十

九名），以台大的第十一名最佳。 

三、國內大學為了追求評比成績，以獲得更高的經費補助，常會陷入論文競賽的迷思之中。透

過國外不一樣的評比制度，提供國內學術機構新的思維與作法，對於提升國內學術水平相

信有相當程度的正面效果。 

（三八○）本院顏委員清標，針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函文針對學校如超


